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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2 次擴大行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 年 12 月 21 日下午 13 時 30 分 
貳、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參、主席：賴校長春錦 
    列席：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紀錄：賀季雲 
伍、檢討追蹤上一次行政會議決議處理事項及處理情形：無 

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11 次行政會議（104.11.23.）待辦事項執行追蹤表 

待辦事項  
負責處室 

是否完成 執行情形 預計完 
成日期 

備註 

是 否 

1. 永續校園計畫申請 
案  

 

總務處 是  已於12/09提出計畫
申請 

 第11次行政會議
追蹤列管案
（104.11.23） 
 
＊解除列管 
  後續追蹤計畫 
  審核結果 

2. 能源教育計畫申請 
案  

  
 

教務處 是  已於12/03提出計畫
申請 

 第11次行政會議
追蹤列管案
（104.11.23） 
 
＊解除列管 
  後續追蹤計畫 
  審核結果 

 
陸、主席報告： 
1.本學期近期期末，各處室各項經費的核銷，未完成請儘速核銷。 
2.科學管連接走廊工程案，經討論結果 1、2、3樓連接通暢，科學館前造景不做，科學館門拆除，  

  科學館字體鑲在建築物本體，請總務處儘速與建築師聯繫於 1月份規劃設計，並於校務會議列入報告 
  事項。 
 
柒、各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報告： 
教務主任報告： 
1. 上周召開各科教學研究會，其中英文科與自然科臨時動議事項包括：英文科英文歌唱比賽移至上學

期，自然科骨牌競賽打算停辦。因事涉校務執行，在此徵詢各處室意見。 
2. 上周教務處已辦理作業抽查，情況大致良好。 
3. 104 學年度旗艦計畫經常門經費變更與資本門標餘款使用皆獲通過，請各子計畫承辦人盡速執行。 
教學組報告： 
1. 12 月 22 日早上 9：10～10：00 為實習生黃正豪的教學演示，歡迎同仁一同前往室外籃球場指導；

於 10：10～11：00 於三樓會議室進行座談，請校長，各主任及指導老師與會。 

2. 12 月 24 日 10：10 將召開第 2次教專推動小組會議，1月 7日 10：10 將召開第 3次課程發展委員
會，請擔任委員同仁準時出席。 

註冊組報告： 
1. 11/30 召開本校 104 學年度第一次招生委員會議，105 學年度本校共召收 15 班 600 名新生，其中體

優生 7名，共同學區 35 名，優先免試 60 名，免試入學 498 名。 
2. 12/9 召開本校 104 學年度繁星推薦委員會 ，12/16 公告本校 105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法，12/23 召

開高三校排符合 50%之繁星推薦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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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23-12/30 受理高二轉組申請。 
4.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高一高二免學費及各項減免業已查調完畢。 

5.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學習資料庫依來文於本月底前上傳。 
6. 各項奬助學金積極受理中，近期獲圓夢助學金為 112 陸玟卉及 212 郭奕均同學。 
 
設備組報告： 
1. 本校 312 蔡承翰同學參加 104 學年度北二區數理及資訊能力競賽，榮獲物理科佳作，感謝賴月英老

師辛苦指導，315 傅子桀同學榮獲化學科佳作，感謝指導老師江福泰辛苦指導，213 蕭捷陽同學參
加 104 學年度北二區數理及資訊能力競賽，榮獲地球科學科佳作，感謝顏華漢老師辛苦指導，312
張丞緯同學榮獲資訊科佳作。感謝郭雅諒學長辛苦指導！ 

2. 上周五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系主任蔡宗佑教授蒞校講座”食品科學面面觀-食在要安心”，中央大
學鹿林天文台林宏欽台長”CCD 操作及影像處理”，師生收穫良多。 

3. 上周五 13:30 舉辦實驗資料分析收集器教育訓練，對象是自然科老師，全程老師反應熱烈，並錄影
供參考。 

4. 104 學年度教科書版本正整理與確認，將盡速完成採購作業。 

試務組報告： 
1. 12 月 21 日(一)及 22 日(二) 舉行高三第 3次學測模擬考，非選成績將於 12 月 28 日(一)上傳。 
2. 1 月 6 日(三)及 7 日 (四) 將舉行高三期末考。 
3. 1 月 18 日(一)及 19 日 (二) 將舉行高一高二期末考。 
4. 2 月 1 日(一)及 2 日 (二) 將舉行補考。 
實研組報告： 
1. 本周將召開第 3次數理實驗班執行委員會會議，請各位委員於 12/23 中午 12:30 至 2 樓教務處內會

議室開會。 
 
主席提示： 
1.有關英文科英文歌唱比賽移至上學期，及自然科骨牌競賽停辦案，討論結果：105 學年度英文科英文 
  歌唱比賽移至上學期辦理（建議 12 月份），骨牌競賽請圖書館讀者服務組，規劃往後如何辦理。 

 
二、 學務處報告： 
學務主任： 

1. 學生建議教學區廁所內能放置洗手乳(固定式)及衛生紙，但目前多數廁所內並無衛生紙架，如需設置
是否可請由學校統籌經費支應。 

2. 每年校刊的購買情形皆不佳，所需印製經費亦不少，已跟校刊社及國文科老師詢問改為電子書形式
保存，參與製作同學將另行印製紙本以供紀念。 

訓育組報告： 

1. 104 學年度高二校外教學日期，暫訂於 105年 3月 28 日（一）至 3月 30日（三）辦理，目前進行招
標事宜。 

2. 104 學年度模範生甄選，各班模範生已完成甄選，將請相關處室主任及各年級級導師審查後，選出本
校模範生代表提報教育局。 

3. 2016 第 50屆國際少年運動會（International Children’s Games, 簡稱 ICG）由新北市承辦，賽會日期

為 105 年 7 月 11 日~7 月 16 日，新北市境內所有高中職校均須承接接待工作，本校被指定為組長學
校，並接待兩個城市的選手，因此，本校依規定訂定「學伴計畫」，從本學期起招募高一、高二同學
成立社團，培訓兩隊「學伴」進行培訓工作，目前暫以國際探索服務社成員共 30位為主，未來最多
招募到約 46~50位同學，本年度計畫已經執行完畢，105年度繼續培訓。 

4. 105 年日本教育旅行預定前往日本北海道地區，訓育組已擬訂計畫送國教署申請並核定部分補助，並
已規劃大致行程，第一次招募有意願的學生高二有 15 位、高一有 45位，共 60位同學，尚有未前來
登記的同學，學務處將發放正式報名表，並開始招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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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5 年 1月 7日預計辦理高三祈福活動，預定 12月 30 日中午邀請畢業班導師前往竹林山寺，請各處

室主任共同前往。 

體育組報告： 

1. 本學期體育競賽結束，感謝各處室幫忙。 

2. 本校擔任 105年全中運射擊主政學校，希望明年台東全中運能有好的表現。 

衛生組報告： 

壹：政令宣導 

1. 依據新北教學字第 1042128432 號文指示：有關「校園菸害防制實施計畫」，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

配合親師活動辦理菸害防制宣導工作，並請所有同仁協助提供家長宣導資訊及提醒家長多關心子

女，以強化家庭教育功能。 

2. 依據新北教學字第 1042292746 號文指示：近期本市多所學校（含幼兒園）學生感染頭蝨，請各

位同仁加強頭蝨衛教宣導。 

3. 因應水情狀況不佳，惠請各位同仁加強宣導「節約用水」。 

貳：工作報告 

1. 有關 104 年環境教育 4HR 已於 12 月 10 日 100%完成，並已將成果上傳報告。另外，明年起衛生組

將不再辦理教職同仁的環境教育課程，敬請各位同仁自行線上研習課程。 

   依據新北府環規字第 1041752204 號指示，本校教職員需至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網址： 

   http://elearn.epa.gov.tw/）開通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若未達 30%需提改善計畫報告，本校已 

   達 30%的同仁註冊成功，感謝各處室主任的協助，讓衛生組無須提改善計畫， 

 

主席提示： 

1. 有關學生建議教學區廁所內能放置洗手乳(固定式)及衛生紙案，請學務處先行評估提供衛生紙方式， 

再決定裝置何種紙架。經費支應建請合作社協助。 

2.有關 2016第 50屆國際少年運動會（International Children’s Games, 簡稱 ICG）工作分工，組長學 

  校由許主任自佑負責，「學伴計畫」學生培訓工作，由涂組長志賢負責。 

3.高三祈福活動，請秘書聯繫會長參與。 

 

三、 主任教官報告： 
生輔組報告： 

1.本校一般教官蔡蔚薰少校申請遷調台南興國高中，預於 105 年 2 月 16 日生效，另烏佳菁教官於 105 

  年 2月 1日支援教育部校安中心期滿歸建返回學校，屆時教官室編現計主任教官 1員、生輔組長 1員、 

  一般教官 3員。 

2.本校高二「學生實彈射擊體驗活動」將於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實施，囿於現階段高二年段無全民國防 

  課程，教官室為維護「學生實彈射擊體驗」整體安全，擬於下學期早自習時段於活動中心分批實施高 

  二「射擊安全預習暨教育」，確保「學生實彈射擊體驗活動」整體安全。 

3.依據新北市教育局校安中心來函，為簡化業務暨流程，各校現行校園安全委員會會議得併行政會議召 

  開，並以每 2個月召開乙次為原則。本校調整作法如次： 

  (一)案經校長裁示，本校於期初、期末召開校園安全委員會會議，每學年度固定召開 3次，餘併行政 

      會議即可。 

  (二)本校於 6、8、10 月辦理安全會議時，考量周邊國中、國小會期中經常重覆邀請轄區里長、巡守 

      隊、派出所等單位與會，本校為統合資源遂協助合併召開。惟各校現行可考量實際狀況後，再行 

      邀請里長、巡守隊、派出所等單位與會，遂爾後國中、國小得自行召開會議。 

  (三)會中一併討論 12 月份校園安全議題(會議議程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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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 北 市 立 林 口 區 校 園 安 全 委 員 會 會 議 議 程 

會議時間：104 年 12 月 21 日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 3F 會議室 
主席：賴校長春錦 
事由： 
依據新北市教育局校安中心來函，每 2個月召開校園安全委員會會議。 
壹、 主席致詞： 
貳、 承辦單位報告： 
(一) 本校依據新北市教育局校安中心來函，因應台北市女童遭割喉殺害乙案，新北市政府

將建構「護生安全網」機制以為因應，每 2 個月應召開校園安全委員會會議乙次。 
(二) 本校於 6、8、10 月辦理安全會議時，考量周邊國中、國小會期中經常重覆邀請轄區里長、巡守

隊、派出所等單位與會，本校為統合資源遂協助合併召開。惟各校現行可考量實際狀況後，再
行邀請里長、巡守隊、派出所等單位與會，遂爾後國中、國小得自行召開會議。 

參、 本校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一)本校警衛室現行出入換證機制? (例如:訪客過濾及識別方式等)  
     總務主任: 8 月 1 日起開始實施校外換證及訪客證，社區大學學員也需配戴學員證。 
      主席裁示:警衛巡邏時間於早、晚班交接時間其中一人負責，學生上課時間不必巡查，由學務處、 

               教官及巡堂老師負責。 
 (二)施工期間側門開放管制作法及相關配套措施? (例如:學生藉由側門開放時機不假離校

或外人入侵等) 
      主席裁示：總務處請廠商將側門設定 3至 5分鐘自動關閉。側門工程車進出頻繁，為維護學生安 
                全，並請教官宣導要求同學如果以側門進出視同不假外出及攀爬圍牆，依校規處理。 
 (三)協請文化派出所派遣警力於上放、學交通尖峰期間(0700-0730；1710-1730)，協助交

通管制及取締違規左轉車輛。 
文化副所長:人力有限，加上額外為選舉人引導交通勤務，本所儘可能調整人力支援。 

      主席裁示:上、放學時間很多家長載同學來後就直接在校門口迴轉 影響交通，除了請教官加強宣 

               導也請文化所派員前來取締。 
 (四)世大運選手村上、放學期間，仍有大型車輛進出影響學生交通安全因應措施。 
     主席裁示:2 個工地請總務處前往溝通，提醒大型車請勿在上放學時間進出。校園安全除了不良份 
              子之外，本校最大危險即為野狗與蛇，開學至今已抓到 3條蛇，操場及校長宿舍門口常 
              有 7、8 條野狗聚集。 
     文化副所長:觀察野狗聚集時間及地點，可請八里補狗大隊前來處理。 
 (五)仁愛路及文化 1 路口由於學生經常穿越道路，造成汽機車駕駛需要放慢速度及更加留

意從視線死角衝出的學生，本校除賡續加強教官及糾察隊登記勸導外，建議能增設反
射鏡或其它輔助標誌，讓學生及來車都能注意彼此的行蹤，減少交通事故發生。 

     蔡淑君議員：議員服務處召及相關單位會勘後，再行討論增設可行性。 
肆、 議案討論： 
    案由：針對學生於活動中心女廁吸菸乙情，因應校園死角管制作法及相關配套措施?  
    說明：教官室於 11 月 26 日收到總務處通報，活動中心女廁疑似有煙味，經教官現場處 

        理及實施煙測發現 3年 4班簡 O光等 5 位同學抽煙，另外地上仍殘留 40 餘根菸頭。 
        據渠等坦承經常利用下課及放學後至活動中心練舞時機抽菸，針對上情針對活動 
        中心社團練習申請及校園死角管制作法討論。 

肆、主席結論：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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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總務處報告： 
主任報告： 
1. 12/09 奧運十公尺射擊場第 5 次招標案，因無廠商投標宣布流標，已向市府辦理預算專案保留。 

2. 本學期教科書及科學儀器驗收作業已於 12/08 辦理完成。 

3. 教學區外牆 CD棟整修工程正式複驗作業，已於 12/09 圓滿辦理完成。 

4. 圖書館書籍驗收作業已於 12/15 辦理完成。 

5. 資訊設備驗收作業已於 12/17 辦理完成。 

6. 原學生餐廳桌椅(4張桌子、40 張椅子)已搬至教學區 AB棟一樓中庭擺放完成，提供本校學生使用。 

7. 教育部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申請書，已於 12/09 提出計畫申請。 

8. 市府針對本處室進行事務管理工作檢核，已於 12/14 順利圓滿完成。 

9. 12/29(二)上午 08：30 辦理高二教外教學開標作業，09：30辦理高二教外教學評選作業，地點在二樓
會議室，請相關人員準時與會。 

事務組報告： 

1.辦理 104 年科儀器採購已於 104 年 12 月 8 日驗收完成，目前結案中。 
2.辦理 104 年度教學區第二期 CD 楝外牆整修工程已於 104 年 12 月 9 日正式複驗完成，目前結案中。 
3.辦理圖書館書籍採購案已於 104 年 12 月 15 日驗收完成，目前結案中。 
4.十公尺射擊興建工程案發包 5次均流標，已向教育局申請專案保留。 
5.104 年二級年校外教學活動定 104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0830 開標，0930 辦理評審。 
出納組報告： 
1.各處室如有申請鐘點費、出席費……等(須列所得)，請購單送出核章後有更改金額或內容時，請務必 
  通知出納組，以免造成所得登記錯誤或重複登記。 
2.配合新北市庫款集中支付作業時程及銀行代收支付時程，本組預定於 12 月 25 日到臺銀辦理支出收回 
  及剩餘款繳回作業，各處室如有支出收回或剩餘款繳回，請提早作業(預留核銷作業及財政局郵遞支 
  票時間)，如逾期請承辦人自行至台銀板橋分行辦理。 
3.本學期註冊費，尚有 2人(原住民籍學生)未繳費，請註冊組協助追蹤學生狀況。 

班級 學號 姓名 繳費金額 
108 410293 周淑蕙 5061 
112 410457 洪晉平 6966 

4.109 班姜韋尚未繳交本學期交通車費，請教官室續協助追蹤學生狀況。 
5.本年度尚有收入憑證未入帳(統計至 12 月 17 日開立收據)，請相關處室承辦人繼續追蹤款項撥付時 
  程： 

(一)教務處 
開立收據
日期 

繳款人 事由 金額 收據編
號 

承辦單位 

104.11.2
3 

新北市淡水區鄧
公國民小學 

104 學年度上學期身心障礙學
生特殊教育相關專業服務經費 

4800 002598 特教承辦教
師 

104.12.7 新北市淡水區鄧
公國民小學 

104 年 8 月至 12 月無法自行上
下學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補助費 

3915 002610 特教承辦教
師 

104.12.7 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 

104 學年度國中優秀畢業生就
讀當地高中獎學金 

120000 002611 註冊組 

104.12.1
1 

新北市政府教育
局 

教育部 104 學年度中小學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計畫經費 

57850 002649 教學組 

104.12.1
7 

新北市林口區公
所 

補助貧困學生學雜費 50108 002658 註冊組 

(二)學務處 
開立收據
日期 

繳款人 事由 金額 收據編
號 

承辦單位 

104.10.2 新北市板橋區海
山國民小學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教育部學
產基金低收入戶助學金 

66000 002501 訓育組 

104.11.17 新北市立清水高 104 學年度上學期績優體育獎 16960 002585 體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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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中學 學金 
104.12.7 新北市政府教育

局 
提升新北市參加 105 年全國中
等學校運動會競技實力實施計
畫經費 

99000 002612 體育組 

104.12.8 中華民國學生棒
球運動聯盟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 104 學年度
高中棒球運動硬式鋁棒組聯賽
學校組訓費暨參賽費 

5600 002615 體育組 

 (三)圖書館 
開立收據
日期 

繳款人 事由 金額 收據編
號 

承辦單位 

104.12.3 新北市立丹鳳高
級中學 

1041031 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
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評審費暨
補充保費 

1295 002604 圖書館主任 

(四)輔導室 
開立收據
日期 

繳款人 事由 金額 收據編
號 

承辦單位 

104.12.11 新北市立雙溪高
級中學 

10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博覽會胡侗材料費用 

10000 002650 輔導主任 

(五)總務處 
開立收據
日期 

繳款人 事由 金額 收據編
號 

承辦單位 

104.9.21 新北市政府教育
局 

教學區外牆整修工程補助經費 341976
0 

002453 事務組 

 
文書組報告： 
1.周知性公文作業注意事項--周知對象及方式，線上簽核-公文傳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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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輔導室報告： 
1.生涯輔導 

 12/23(三)12：10 舉辦一日大學生成果發表會。 
 12/25(五)12：10 舉辦台北大學學制校系介紹。 

2.學習輔導： 
 杏昕同儕輔導：本周二(12/22)將舉行高一預備輔導員初階培訓。 
 學習小組第二階段目前報名約 50 組。 

3.家庭教育：下周二(1/5)將舉辦本學期最後一次家長讀書會。 
4.招生宣導 
(1) 學校特色微電影：12/15 結束第一期程劇本編寫工作，進入第二期程拍攝，本周將選角試鏡。 
(2) 學校簡介短片：將於 12/25 第一次拍攝，參與學生初擬名單如下： 

 天文：213  09 蔡玲絹 19 鐘郡毅 39 張維程 
 科學：315 傅子桀（數理競試、骨牌、fun 科學關主）、214 許志強（骨牌、關主）、214 陳美諭

（骨牌、科展）、215 王俊元（關主）。 
 人文：210 許巧頤(寫作、杏昕)、       (閩南語 
 射擊：111 洪千晶、112 陳若蓁、114 簡嘉佑、103 劉皓蓁、102 黃瑀婧。 

(3) 104 學年度新北市高中職博覽會將於 12/26(六)舉辦。 
 活動時程 

時間 靜態 動態 督導老師 器材 
07：00-07：30 學校集合，協助清點物品上車 

洪素幸 
李莉莉 
丁郁美 
陳婕 

海報架*3、紅布條 
工作背心 25 件 
DM 1500 份、摺頁 1500 份 
功課表 1500 份、 
磁鐵 500 份 
四色筆記本 200 本 
相機、簽到表、延長線*3 
 
早餐 60 份 
音箱*1、導線*2、譜架*2 
麥克風*2、麥克風架*2 
魔術箱*1、木箱鼓*1 
雷射槍*3、靶*2 

07：30-08：10 林口高中板橋體育場 
08：10-09：00 佈置展區 

09：00-12：00 

【指導人員】 
校長、秘書 
輔導主任 
總務主任 
教務主任 

射擊隊 6 人 
吉他社 9 人 
魔術社 9 人 
手語社 7 人 
康輔社 9 人 
烏克麗麗 9人 
公共服務 6人 

12：00-15：30 
【指導人員】 
輔導主任 
學務主任 

洪素幸 
林麟玲 
丁郁美 
陳婕 

15：30-16：00 清理環境、整理器材、上車 
16：00-17：00 板橋林口高中，器材歸位 
註：管樂社全體師生於 11：00 從林高出發，下午 13：00 演出，演出完返校解散。 

 服務同學分組服務時間 
時間 服務同學 社團表演 

07：20-07：40 學校集合，搬運東西上車 
07：40-08：10 林高板橋體育場 
08：10-09：00 佈置會場 

09：00-10：00 
A 組：發 DM＋功課表、發摺頁＋功課表 
B 組：顧攤位、協助射擊隊 

第一場 

10：00-11：00 
C 組：發 DM＋功課表、發摺頁＋功課表 
D 組：顧攤位、協助射擊隊 

第二場 

11：00-12：00 
E 組：發 DM＋功課表、發摺頁＋功課表 
F 組：顧攤位、協助射擊隊 

第三場 

12：00-13：00 
G 組：領午餐(訂 105 個) 
H 組：發 DM＋功課表、發摺頁＋功課表 
I 組：顧攤位、協助射擊隊 

第四場 

13：00-13：30 觀賞管樂社表演 

13：30-14：30 
J 組：發 DM＋功課表、發摺頁＋功課表 
K 組：顧攤位、協助射擊隊 

第五場 

14：30-15：30 
L 組：發 DM＋功課表、發摺頁＋功課表 
M 組：顧攤位、協助射擊隊 

第六場 

15：30-16：30 整理環境、點名，板橋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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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組別 
演出人員 公共服務人員 射擊隊 

F 黃玉絜 1246 GM 顏宏宇 234 CJ 陳立錡 14 CH 蕭巧翊 15 AEJ 謝洛羚 BI 蔡仁恩 

I 謝子瑩 2356 GM 吳以勛 234 CJ 陳柏榕 14 CH 蔡依秦 15 AEJ 施雯皓 BI 張佩蓁 

F 李昀蒨 1245 AG 陽禮恩 246 CJ 蕭凱文 14 AJ 趙少維 26 AEJ 林彥辰 DK 高旭昇 

F 李盈婷 1245 DI 江宜珊 156 EL 蔡亞哲 25 AJ 陳威昊 34 CHL 林哲毅 DK 高維廷 

G 陳柏欣 1346 DF 林芳如 456 EL 李佳容 25 EL 張家琪 15 CHL 陳亨瑋 FM 陳辰 

  DI 吳嘉恩 136 EL 湯子鋐 25 EL 張芷瑜 15 CHL 蔡玲絹 FM 張國政 

    AJ 林怡瑄 36 EL 陳若慈 15 BHL 謝沁恩 3   

    AJ 陳佳昕 36 AH 張菀晞 25 BHL 呂旻宏 2   

    AJ 邱  晏 36 AH 蔡宇勝 36     

 表演節目列表 
場次 社團 節目名稱 演出人員 

900 吉他社 吉他 Show Time 張家琪 陳柏欣 張芷瑜 陳若慈   

 
烏克麗麗 Last X’mas 黃玉絜 鍾佳倫 吳嘉恩 洪千晴 江宜珊  

 
魔術社 Magic Show 吳逸興 蔡依秦 蕭巧翊 黃宗彥 陳威宇  

 
手語社 時光機 全體      

  康輔社 迎新唱跳 陳映何 陳立錡 陳柏榕 蕭凱文   

1000 吉他社 吉他 Show Time 陽禮恩 呂旻宏 張菀晞    

 
烏克麗麗 大大的擁抱 洪千晴 黃玉絜 鍾佳倫 王薇晴 謝子瑩 黃品瑜 

 
魔術社 魔術手法教學 吳逸興 趙少維 黃宗彥 陳威宇 吳以勛 顏宏宇 

 手語社 Sugar 全體      

  康輔社 迎新唱跳 陳映何 蔡亞哲 李佳容 湯子鋐   

1100 吉他社 吉他 Show Time 陳柏欣 謝沁恩 蔡宇勝    

 
烏克麗麗 小幸運 王薇晴 吳嘉恩 鍾佳倫 洪千晴 謝子瑩 黃品瑜 

 
魔術社 Magic Show 吳逸興 陳威昊 黃宗彥 陳威宇 吳以勛 顏宏宇 

 手語社 俱樂部 蔡萱慧 陳湘閔 黃至維 安語晴 葉湘華  

  康輔社 迎向藍天唱跳 陳映何 林怡瑄 陳佳昕 邱晏   

1200 吉他社 吉他 Show Time 陳柏欣 陽禮恩     

 
烏克麗麗 The Show 洪千晴 黃品瑜 黃玉絜 鍾佳倫 林芳如 王薇晴 

 
魔術社 Magic Show 吳逸興 陳威昊 黃宗彥 陳威宇 吳以勛 顏宏宇 

 手語社 時光機 全體      

  康輔社 迎向藍天唱跳 陳映何 陳立錡 陳柏榕 蕭凱文   

1330 吉他社 吉他 Show Time 張家琪 張芷瑜 陳若慈   

 
烏克麗麗 第一天 謝子瑩 江宜珊 林芳如 黃品瑜 黃玉絜  

 魔術社 魔術大解密 吳逸興 蔡依秦 蕭巧翊 黃宗彥 陳威宇  

 
手語社 Sugar 全體      

  康輔社 聖誕茶會唱跳 陳映何 蔡亞哲 李佳容 湯子鋐   

1430 吉他社 吉他 Show Time 陳柏欣 蔡宇勝 陽禮恩   

 
烏克麗麗 睏寐去 全體      

 
魔術社 Magic Show 吳逸興 趙少維 黃宗彥 陳威宇   

 
手語社 俱樂部 蔡萱慧 陳湘閔 黃至維 安語晴 葉湘華  

  康輔社 聖誕茶會唱跳 陳映何 林怡瑄 陳佳昕 邱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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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圖書館報告： 
1.104 學年度骨牌競賽已於 12/16 圓滿完成，感謝學務處，總務處與教務處的大力協助。 
2.本年度寒假採編營將於 1/21、22、25、26 舉行，預計採編地點為淡水、平溪與石碇。 
3.本年度數位閱讀專家指導預計於上學期邀請兩次，本週將與種子教師討論邀請對象。 
讀者服務組： 
1. 近日已更新機房與各大樓的交換器，並汰換 100M 的光纖轉換器，提升至 1G 的光纖傳輸。 
2. 因許多導師室印表機已無法列印，故把各導師室的電腦的印表機設定連線至專一的印表機輸出。 
 

主席提示： 
1.建議 12 月底前辦理校內數位閱讀會議，1月請專家指導。 
2.建議導師室的電腦提供印表機列印。 
 
七、人事室報告： 
以下謹就近期市府來函擇要於行政會議宣導週知 
※重申本市各級學校辦理校慶活動暨運動會補假事宜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04年12月8日新北教國字第1042303903號函重申，各校於假日全天辦理活動者，同
意於翌日補假，翌日如遇假日則順延，惟不得自行調補於他日，以隔週一補假為原則。倘辦理假日半
天活動，考量下午各校需整理環境，且需隔週一補假全天者，請妥善規劃校慶流程並與家長加強溝通，
俾利家長提早安排學生活動，如有特殊情況需彈性調整補假日期，應事先妥為規劃並專案報局核備後
實施，以維學生學習權益。 

※有關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0條規定，家庭照顧假之「家庭成員」定義 
  教育部104年12月8日臺教人(三)字第1040166146號函以，查教師請假規則第3條第1項規定：「教師之
請假，依下列規定：一、因事得請事假，每學年准給7日。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
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每學年准給7日，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事假及
家庭照顧假合計超過7日者，應按日扣除薪給，其所遺課務代理費用應由學校支付。...」茲以教師亦
為性別工作平等法之適用對象，爰教師請假規則第3條第1項規定有關家庭照顧假之「家庭成員」定義，
應依勞動部104年11月26日勞動條4字第1040132317號函釋規定辦理，即民法第1123條規定之家屬或視
為家屬者亦屬之；教師申請家庭照顧假，服務學校必要時得請其提供相關證明文件，至證明文件之形
式，法無明文，足茲證明受僱者有須親自照顧家屬之事實已足。 

※銓敘部函以，女性公務人員如遇不可抗力而提前於年終分娩或流產者，得先請當年度14日以內之休假
後，續請娩假或流產假一案 

  銓敘部104年12月10日部法二字第10440491781號函以，查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以下簡稱請假規則）第
3條第1項第4款規定，公務人員懷孕者，於分娩後給娩假42日，流產者依懷孕週數給予日數不等之流
產假，娩假及流產假應一次請畢；第7條規定，公務人員依其服務年資核予一定日數之休假。為營造
友善職場環境、鼓勵公務人員生育，並考量母體分娩或流產後需時休養，爰補充上開請假規則規定，
女性公務人員如遇不可抗力（例如胎兒早產或因疾病治療需要而提前分娩或引產等）而提前於年終分
娩或流產，依規定請娩假或流產假致當年度14日以內之休假無法休畢者，得先請該等休假後，續請娩
假或流產假，娩假及流產假應一次請畢。本部80年1月24日80台華法一字第0511924號函、102年8月19
日部法二字第1023759090號電子郵件與102年11月22日部法二字第1023787231號電子郵件，以及本部
歷次函釋與本解釋未合部分，均停止適用。 

※銓敘部函以，關於女性公務人員因安胎請病假(含延長病假)期間相關規定一案 
  銓敘部104年12月9日部法二字第1044039522號函以，查勞動部於104年11月13日以勞動條4字第
1040131548號令補充性別工作平等法（以下簡稱性平法）第15條第3項規定以，受僱者於安胎休養請
假期間結婚或遇親屬喪亡，在婚假或喪假可請假之期限內，得改請婚假或喪假；其有產前檢查之事實
及需求者，得改請產檢假。茲以公務人員為性平法適用對象，是女性公務人員因安胎依公務人員請假
規則請病假(含延長病假)休養期間，依上開勞動部令釋，如發生結婚或遇親屬死亡事實，在婚假或喪
假給假期間內，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改請婚假或喪假，如尚有未實施之產前假亦得改請產前假，請
畢所需之婚假、喪假或產前假後仍有安胎之需求，基於行政作業之簡化，得無庸檢證續請安胎病假（含
延長病假）。 

※銓敘部書函以，關於經登記為公職候選人之公務人員、政務人員，及民選行政首長，自候選人名單公
告之日起至投票日止，應依規定請事假或休假一案 

http://web.hshs.ntpc.edu.tw/department/person/人事服務簡訊附件/1041216-1.PDF
http://web.hshs.ntpc.edu.tw/department/person/人事服務簡訊附件/1041216-2.pdf
http://web.hshs.ntpc.edu.tw/department/person/人事服務簡訊附件/1041216-3.pdf
http://web.hshs.ntpc.edu.tw/department/person/人事服務簡訊附件/1041216-6.PDF
http://web.hshs.ntpc.edu.tw/department/person/人事服務簡訊附件/1041216-23.PDF
http://web.hshs.ntpc.edu.tw/department/person/人事服務簡訊附件/1041216-24.pdf
http://web.hshs.ntpc.edu.tw/department/person/人事服務簡訊附件/1041216-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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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銓敘部104年12月8日部法二字第1044048590號書函略以，旨揭人員不論係自行登記參選，或經政黨列
入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候選人名單，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11條及考試院決議規定，均應自候選人
名單公告之日起至投票日止請事假或休假，且不得為選舉或政治活動，動用行政資源、行使職務權力、
利用職務關係或使用職銜名器，以維護行政中立之公務環境。 

※國家文官學院全新製作「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與實務」數位課程，請同仁踴躍上網學習 
 為強化公務人員對行政中立之認知，旨揭課程自即日起於「文官ｅ學苑」行政中立學習專區上架
（http://ecollege.nacs.gov.tw），內容包括案例推演、翻轉影音互動模式，歡迎公務人員上網學習。 
八、 會計室報告： 
1.旗艦計畫於近期通過第二次變更，請相關單位儘速於本周辦妥請購及核銷事宜。 
2.12 月份社團鐘點費、兼代課鐘點費、值勤費、差旅費、不休假加班費、休假補助、健檢補助、公教各 
  項補助、水電費、電話費等，請業務單位(或總務處)親持核妥章後，於 12 月 25 日前送本室開款。 
 

九、 秘書室報告： 
1. 林口區教育會「舵手領航─教師專業成長」計畫，已辦理完畢並至社會局完成核銷結報。 

2. 將於 1/8(星期五)晚上 18:30，辦理期末家長委員會，請各主任將處室業務報告於 12/28(星期一)前回
傳，以利彙整。 

3. 104 年國中教育會考 USB播放器與隨身碟，需依數量分配給 97間國中，將安排學生協助裝箱，並預
計於 1月初請各校前來本校領取。 

104-2行事曆初步彙整如附件，請討論 

 

主席提示： 
1.104-2 行事曆請秘書安排擇期討論。 

 

 

十、 提案討論： 
提案一：有關 104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發給國民中學優秀畢業生升讀當地高級中等學校奬 

        學金要點」林口高中補充規定，提請討論。 

說明：如補充規定 

決議：通過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均衡教育發展獎勵國中畢業生升學當地高中職獎學金 

新北市立林口高中補充規定 

                                        104.12.21.10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1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壹、 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發給國民中學優秀畢業生升讀當地高級中等學校獎學金要點」辦理。 

貳、核發對象： 
一、 102 學年度就讀本校學生，其國中畢業學校為：醒吾高中附設國中、林口國中、崇林國中、

泰山國中、義學國中、五股國中、金陵女中、恆毅高中附設國中、新莊國中、新泰國中、福
營國中、頭前國中、丹鳳高中附設國中、中平國中、國立華僑中學、光仁中學、海山高中、
板橋國中、重慶國中、江翠國中、中山國中、新埔國中、溪崑國中、光復高中附設國中、忠
孝國中、大觀國中之應屆國中畢業生；104 學年度就讀本校學生，其國中畢業學校為：新莊
國中、新泰國中、新泰國中、福營國中、頭前國中、中平國中、恒毅高中、泰山國中、義學
國中、林口國中、崇林國中、佳林國中、醒吾高中。 

二、 102 學年度入學者，包含「免試入學」、「申請入學」及「登記分發以第一志願錄取本校」等
三類。於教育部核定名額後，「免試入學」名額依入學人數比例進行分配，剩餘名額由「申
請入學」及「登記分發以第一志願錄取本校」之學生按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成績總分
擇優發給獎學金；104 學年度入學者，於教育部核定名額後，「免試入學」名額以「第一志願
錄取本校」之學生按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成績總分擇優發給獎學金。 

http://web.hshs.ntpc.edu.tw/department/person/人事服務簡訊附件/1041216-2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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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獎學金核發標準： 
一、 一年級第一學期新生： 

依免試入學方式，以第一志願升讀本校者，依高一第一學期第一次定期評量成績，擇優發給獎
學金。應檢附第一志願就讀本校之有關證明文件及高一第一志願就讀本校之有關證明文件及高
一第一學期第一次定期評量成績影本。 

二、一年級第二學期以上在校生： 
以前學期領有本獎學金者為核發對象，其在學期間各項成績符合下列標準時，得繼續申請本獎
學金，惟轉（休）學者則喪失領取資格。其標準如下： 
(一)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在同年級同類組前百分之三十者。 
(二)德行評量未經記小過以上懲處並經導師推薦。 
如上述學生成績未達標準，得由入學時以第一志願就近入學之同年級且符合學業及德行成績標
準之學生申請遞補。 

肆、分配名額：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 
伍、申請、審核及表揚： 

  符合核發對象之學生，由學校通知後並於公告時間內，填具申請表及檢附相關資料，向教務處申請，
依核發標準及分配原則審定後公開表揚，並將受獎學生名單公布於本校網站供查詢。 

陸、本補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悉依部頒要點及相關之規定辦理。 
柒、本補充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散會：15：12 


